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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
	机关内部学法
活动
	面向执法（服务、管理）对象及社会公众开展的普法活动
	与其他部门联合开展的普法活动
	线上或线下
旁听庭审活动
	法治宣传阵地建设

	
	领导
班子
	部门工作人员
	
	
	
	已有阵地
	拟建阵地

	泉州市商务局
	1.二季度党组中心组组织学习《保守国家秘密法》；2、三季度党组中心组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。
	1.二季度委托法律顾问开展《复议法》讲座；2.全年依托学习强国、福建网络干部学院等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、民法典、国家安全法、保守国家秘密法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、商务法律法规等学习。
	通过局微信公众号、企业群发布海外市场政策法规等预警信息，指导企业提早做好应对准备。组织涉外律师送法进企业。全年在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、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中宣传商务相关法律法规。
	与泉州市司法局联合举办涉外法律知识宣传活动；12.4与多部门通过现场普法等方式联合开展宪法宣传活动
	根据统一安排，组织领导干部现场旁听庭审活动
	泉州市商务局涉外法律服务专栏（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“泉州商务之窗”）
	无


备注：1、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》第九条第九项，建立部门领导班子定期学法制度，每年至少举办2次法治专题讲座。
      2.根据《泉州市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国家工作人员参加线上或线下旁听庭审每年不少于1
         次，市管领导干部旁听活动每年不少于2次。
